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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員：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例草案，本人認為草案應適

用於政府當局及公職人員。鑑於部分議員不同意，因此本人將會於恢復二讀期間動

議修正案，加入約束政府的條文。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66(1)條，除非條例明文訂定，或由於必

然含意顯示 “國家”須受約束，否則任何條例在一切情況下均不影響 “國家”的

權利，對 “國家”亦不具約束力。根據該條例， “國家”的定義包括香港特區政

府。 

 

有議員或會關注，將條例草案適用於政府，是否令政府及公職人員可被控犯條

例草案的罪行。各位可能知悉，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去年曾就向政府施加刑事法

律責任的問題作出研究，並提交報告。報告指出，官方豁免權一直在本港實行，而

當局更認為應保留不向政府及公職人員施加刑事法律責任的政策。委員會建議，當

局應就規範性質的罪行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豁免政府及公職人員的刑事法律責

任，及考慮外國在有關方面所制訂的替代做法。 

 

目前有些與環保有關的條例適用於政府，但政府及公職人員在執行公職時違反

這些規範性質條文，是無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有些條例則規定政府機構須上報違

例事故，確保一名高層官員知悉違規事件。現時載有對政府具約束力的條的條例，

包括《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A 條、《海上傾倒物料條例》第 3條及《職業安全

及健康條例》第 5條，詳情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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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案委員會沒有機會詳細討論草案應如何規管當局，因此本人建議一項較

為寬鬆的條文，規定公職人員不會負上刑事法律責任。然而，若有公職人員或政府

部門違反法例，政府是有權根據既定的公務員事務規例，就有關公職人員作出內部

調查和施加適當的紀律處分。 

 

現時本港只有少數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本人認為政府不應凌駕於法律之上。

《基本法》第 25 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本人不明白亦不接受政

府不受法例規管，因此本人決定就這草案提出修訂，令法例同時適用於政府。請各

位支持。 

 

 

 

 

 

劉慧卿謹啟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單條條文模式 

 
 

條文內容 

 

 

 
 

(1) 本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 

(2) 如監督認為某公職人員在政府服務期間履行職務時，曾作出某些違反本條例的
事情，或未有作出某些事情因而違反本條例，而該作為或不作為並沒有立即終止
致令監督滿意，則監督須將該事宜向政務司司長報告。 

(3) 政務司司長收到報告後，須對該事宜進行查訊，如其查訊顯示有公職人員持續
違反本條例或相當可能會再次違反本條例，政務司司長須確保採取最佳的切實可
行步驟，制止該違例行為或避免其再發生。 

(1995年制定。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章： 466 標題：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憲報編號： L.N. 362 of 
1997

條： 3 條文標題： 對政府的適用範圍 版本日期： 01/07/1997

第 1 頁，共 1 頁第466章 第3條 對政府的適用範圍

25/4/2007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export.nsf/1DBC1F9EC5058F3B48256D52002198AB/...



 
 

單條條文模式 

 
 

條文內容 

 

 

 
 

(1) 本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 

(2) 政府或任何以公職人員身分行事的公職人員均不會被控犯違反本條例的任何罪
行。 

章： 509 標題：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憲報編號：
條： 5 條文標題： 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 版本日期： 30/06/1997

第 1 頁，共 1 頁第509章 第5條 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

25/4/2007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export.nsf/1DBC1F9EC5058F3B48256D52002198AB/D...




